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他是我的室友，我才放

下戒备心， 没想到他居然亮出明晃晃

的刀，用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男

子魏某因染上赌瘾欠了房租， 铤而走

险持刀入户， 抢劫对象还是室友。 荒

诞的是， 他抢得 5000 元后并未交房

租， 而是继续沉迷于网络赌博世界

中。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这起群租房内的持刀入户抢劫案。

好心开门却遭抢劫

2020 年， 胡女士来到上海， 为

节约生活开支， 她租住在一个群租房

内， 该群租房被隔断出 4 个独立房

间， 每个房间均配备独立卫生间， 且

均独立上锁。

2023 年 11 月 3 日下午 3 点左

右， 胡女士听到大门处传来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透过猫眼观察，发现门外是

租住在隔壁房间的室友魏某，“我忘带

大门钥匙了，麻烦你帮忙开下门。 ”

帮忙开门后的胡女士正准备返回

自己房间， 突然， 魏某从背后将其推

入房间内， 并亮出水果刀胁迫恐吓胡

女士。 对方还用手掐住她的脖子， 不

断警告她不要发出声响。

“你别拿刀伤害我，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胡女士此话一出， 魏某松

开了掐住脖子的手， 稍微冷静了下

来。 在魏某的胁迫下， 胡女士通过支

付宝向其转账 5000 元， 魏某逃离后，

惊魂未定的胡女士立即报警。 案发后

不到 3 小时， 魏某便被民警抓获。

沉迷赌博无钱交租

“那天晚上我想着怎么筹钱赌博

翻本。” 到案后的魏某讲述着自己的

抢劫动机。 案发前晚， 魏某接到催交

房租的电话。 因沉迷网络赌博， 他每

月工资几乎全部投入其中， 连维持基

本的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 根本没有

钱交房租。 当晚， 他萌生出抢劫室友

胡女士这一想法。

“群租房里一间住着一对中年夫

妻， 每天白天都上班， 一间房住着一

个老大爷， 他最近不在上海， 还有一间

住着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小姑

娘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有的时候白天也

在家， 抢劫她是最方便的， 而且女性反

抗能力也弱， 抢劫她也是难度最低的。”

魏某供述道。

11 月 3 日，魏某并没有去上班。 下

午 3 点左右，他听见胡女士回家后，佯装

未带大门钥匙，骗胡女士给他开门，继而

强行进入胡女士房间，持刀抢劫。

该案是否构成“入户抢劫”？

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 承办检察

官前往群租房， 实地调查情况。 承办检

察官认为魏某的行为已然构成抢劫罪，

但是否构成“入户抢劫” 这一加重情

节， 检察官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析。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 “入户抢

劫” 中“户” 应具备相应“供他人家庭

生活” 的功能特征和“与外界相对隔

离” 的场所特征， 而刑法意义上的“家

庭生活” 也包含单身独住。

检察官认为， 胡女士自 2020 年 6

月起租住 1001 室中的一个隔间， 该隔

间有独立卫浴、 床铺、 储藏空间。 三年

多来， 胡女士长期稳定地独立生活， 该

隔间已充分满足其独立生活的功能需

求， 且房东的证言也证实该室对外出租

4 个房间， 均含独立卫浴， 独立上锁，

每间各自与房东签署租房合同， 各承租

人无权也无法进入其他房间， 所以该房

间也具有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性。

据魏某供述， 他在进入胡女士的隔

间后才亮出刀具， 胁迫、 转账的行为均

发生在该隔间内。 由此， 检察官认为，

魏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近日， 经普陀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 被告人魏某犯抢劫罪， 被判处有期

徒刑 8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目前， 该

群租房已根据相关规定拆除。

检察官说法 >>>

  抢劫罪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物

的所有权， 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 是

侵犯财产罪中危害性最大、 性质最严重

的犯罪。 因此， 抢劫罪没有数额限制，

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 都会受到法律的

严厉处罚。

群租房内入户持刀抢劫室友
犯抢劫罪获刑8年 并处罚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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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电瓶车加装电池起火 烧伤邻居谁担责？
法院：电池为缺陷产品 商家车主各担一半责任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为了让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续航长、 跑得快， 车主李先生私自购买了两组锂电池， 加

装在车上。 岂料此举却酿成了火灾， 蔓延的火势殃及了邻居， 张先生被烧伤。 但当张先

生索赔时， 却因为电池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无法判定真正的生产厂家而索赔无门。 于是

张先生将电池出售的个人商家、 电池销售公司、 电池生产厂家以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

法庭， 日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改装电动车失火殃及邻居

2023 年 4 月 30 日凌晨， 当人们

都进入梦乡之际， 浦东新区一小区楼

道内却突然火光冲天。 所幸消防人员

施救及时， 未酿成人员死亡的惨剧，

但这场过火面积约 5 平方米的火灾，

还是造成了一楼两位居民被大火烧

伤， 2 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

消防部门经勘验， 找到了起火

原因： 停放在楼栋北侧平房一楼走

道处的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内部故

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并扩大成灾。

李先生就是这辆肇祸电动自行车

的主人。 他表示， 自己在 2021 年 12

月花了 1000 元向王某购买了一组

48V 锂电池安装在其电动自行车座垫

下。 3 个月后， 他又花了 3000 元购

买了一组 60V 锂电池安装在脚踏板

下方。

事故发生后， 李先生曾与王某微

信联系， 王某明确告知了上述锂电池

的厂家名字。

2023 年 7 月， 张先生与李先生

签订 《和解协议书》， 其中约定： 张

先生在案涉火灾中受伤， 李先生一次

性赔偿其医疗费用 12000 元， 李先生

不再追究张先生任何责任。

此后， 张先生将王某、 电池销售

公司、 电池生产厂家以及保险公司一

起告上了法院， 索赔医疗费、 伤残赔

偿金、 误工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

计 47 万余元。

电池被烧毁索赔陷困局

然而在法院开庭， 李先生作为第

三人将电动车上的 2 组锂电池带至法

庭时， 却因被火烧蚀， 无法辨识相关

标识。

被告王某未作答辩。

被告电池销售公司、 生产厂家表

示， 从现有证据看， 不能确认起火的

锂电池是上述公司生产销售的， 不同

意张先生的诉请。 且李先生加装锂电

池， 是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 应承担

相应责任。

保险公司则认为， 即使起火的电

池是上述公司生产， 按照保险条款约

定， 该公司也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

任。 李先生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共用

走道上， 属违规停放。 张先生在发生

火灾自救时可能处置不当。

法院认定电池为缺陷产品

法院审理后认为， 肇事的电动自行

车为李先生所有， 车内安装有 2 组锂电

池。 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 《火灾现场勘

验笔录》 《火灾事故认定书》 中明确，

案涉火灾事故的起火点为该电动自行车

锂电池， 起火原因为锂电池内部故障引

燃周边可燃物并扩大成灾， 座垫下方

48V 锂电池金属壳体竖向朝上一面开

裂， 脚踏板下方 60V 锂电池金属壳体

四周未开裂。 据此， 可以确认案涉火灾

事故是李先生电动自行车座垫下方 48V

锂电池内部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而造

成。

张先生、 李先生称座垫下方 48V

锂电池是向王某购买， 李先生为此提交

了微信转账、 聊天截图等证据， 但本案

审理中无法联系到王某， 经公告送达后

王某未提出相关抗辩， 故法院对该购买

事实予以确认。 张先生、 李先生主张的

电池的生产者、 销售者， 均予否认， 张

先生、 李先生仅提交了火灾事故后王某

的微信陈述， 无其他证据证明， 张先

生、 李先生证据的证明力不足， 法院不

予采信其主张的该事实。 张先生因此要

求生产厂家、 销售公司、 保险公司承担

共同赔偿责任， 法院不予支持。

李先生电动自行车座垫下方 48V

锂电池在使用中内部发生故障引发火

灾， 该电池应认定为缺陷产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

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

货者的， 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

案审理中因无法联系到王某， 目前不能

查明该锂电池的生产者、 供货者， 故王

某应当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此后当事人

如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锂电池的生产

者、 供货者， 可另行处理。

李先生电动自行车安装有 2 组锂电

池， 这种加装电池的行为， 增加了电池

安全使用的风险。 李先生向王某购买

48V 锂电池时没有取得产品合格证、 使

用说明书等材料， 使用中缺乏必要的

维护， 事发时该车停放于过道旁， 李

先生的上述行为存在过错， 也应当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院酌定李先生

与王某应各承担一半民事责任。 本案

中张先生明确不向李先生诉请赔偿， 故

法院对此不予处理。 最终法院判决， 被

告个人商家王某应赔偿张先生各项费用

23 万余元。


